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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29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发给公司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9〕12

号《关于对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黄万珍、卢绍杰、胡广军、何再权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现将上述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黄万珍、卢绍杰、胡广军、何再权：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办法》（证监会公告〔2010〕12 号）

的相关规定，我局前期对你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未及时披露参股公司核心资产关停事项 

2016 年 12 月 22 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向哈密合盛源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合盛源）增资 6 亿元的议案，增资后公司持有合盛源 45.59%的

股权。公告同时披露合盛源核心资产为雅西铁矿，但雅西铁矿采矿权仍在哈密宏

源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哈密宏源）名下，2013 年 6 月合盛源已与

哈密宏源签订了采矿权转让合同并支付转让费用，截止披露日变更手续仍在办理

中。合同约定，如 2017 年 6月 30日前相关手续未办理完毕，你公司有权要求合

盛源其他 3 名股东回购股份并按 12%利率支付利息。2018 年 6 月 21 日，你公司

披露已于 2018 年 4 月 8 日以雅西铁矿采矿权未按期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过户

至合盛源名下为由，向深圳市华瑞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华瑞）、张国玺、

石永兵发出告知函，要求对方按照《增资扩股协议》对公司持有的合盛源股权进

行回购，但上述各方至今未履行回购义务；6 月 20 日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深圳华瑞、张国玺、石永兵向公司支付 7.86 亿回购

价款，并要求深圳华瑞原股东及现股东在深圳华瑞 2亿元注册资本不到位的范围

内承担连带责任。 



经查，哈密市野骆驼自然保护区矿山企业清理退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17年 9月 15日下发通知，要求保护区内所有矿山生产、生活设施和人员按期

撤离，9月 30日前完成环境恢复和生态治理任务。哈密市国土资源局 10月 2日

向雅西铁矿下发《限期完成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通知》，明确雅西铁矿属于自然

保护区内必须退出关闭的矿山，要求雅西铁矿于 10月 25日前完成全部恢复治理

工程并提交竣工验收报告。2018年 6月 11日，哈密市政府网站关于退出野骆驼

自然保护区的 24 家矿山环境恢复治理验收情况的公示显示，雅西铁矿生产及通

讯设施已拆除，并于 2018年 5月 22日通过验收。 

在雅西铁矿采矿权手续未按协议规定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变更手续，

且 2017 年下半年哈密市政府要求雅西铁矿限时完成关闭和环境治理的情况下，

公司对合盛源的投资面临重大损失风险，你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未及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018 年 3 月 3 日，你公司公告称，正在筹划收购深圳汉莎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100%股权，该收购事项的交易对方深圳市集诚信投资有限公司为独立第三方，

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5月 4日，公司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中

披露，深圳汉莎的实际控制人为杜拉和方武权、林赛璃夫妇，且根据尽职调查结

果，方武权、林赛璃夫妇为公司董事李敏配偶的父母，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

联交易。你公司未及时、准确披露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关联交易。 

三、未及时披露子公司认购私募基金份额事项 

2018 年 5 月 30 日，你公司披露全资子公司浙江犇宝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6 月，出资 1.7 亿元认购长沙泽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

合伙份额。对于该事项你公司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未能合理估计子公司商誉减值事项 

在 2017 年年报编制过程中，你公司利用中介机构的工作辅助开展对美国子

公司蓝鲸能源北美有限公司的商誉减值测试时，未恰当利用中介机构的工作成果，

未能合理估计相关资产或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相关责

任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及时任公司



董事长黄万珍、卢绍杰，时任总经理胡广军，时任董事会秘书何再权采取出具警

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员应

引以为戒，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提高自身规范运作水平，

切实保障信息披露质量，杜绝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如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个月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

行。”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3月 30日 


